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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導單位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
主辦單位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

青年職前訓練講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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▎桃竹苗分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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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計畫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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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由各部會開發職缺，協助有意願就業的高中職畢業生順利進入職

場。配合產業人才發展需求，運用先僱後訓的工作崗位訓練，透

過業界指導人員技術與經驗的傳承，強化青年朋友專業職能，促

進就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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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目的

職場專人指導

提升專業職能

獲得工作機會

生涯探索

各部會推

薦職缺

高中職應

屆畢業生

升學

就業

創業

工作
崗位
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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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青年就業領航計畫」申請途徑

【複審】
112年
4-5月

教育部受
理申請書
、學校持
續輔導

勞動部
就業媒合

企業面試
甄選錄用

正式
就業

目的事業
主管機關
審查

優質職缺

目的事業主管
機關主動調查

個別企業
主動申請

111學年度
高中職

應屆畢業生

112年1-3月前

1.企業端

2.青年端

1-1

1-2

計畫
審查
推薦

112年5月【初審】
112年
3-4月

學校輔導
、審查及
推薦

112年6-8月

【線上申請】

111年11月1日
-

112月3月16日

勞動部
審查

工作崗位
訓練計畫

審查

通過

112/8/31前
要完成媒合

資料出處: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專區網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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▎桃竹苗分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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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青年就業領航計畫」
參加對象

1. 日間部普通科(高中)

2. 進修部普通科(高中)

3. 綜合高中學術學程

4. 綜合高中專門學程

5. 日間部專業群科(高職)

6. 進修部專業群科(高職)

7. 實用技能學程

8. 建教合作班

9.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

(與學校合作)

10.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

(非與學校合作)

11. 境外學校

12. 矯正學校

對

象

排

除

資料出處: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專區網站

高級中等學校
每學年度應屆畢業生

產學攜手合作計畫
（教育部）

對

象

排

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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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

教育學習輔導

生涯

探索

學習

輔導

科系

認識

就學

配套

兵役

配套

勞動部

工作職場輔導

工作崗

位訓練

內容

職場

安全

勞資

關係

就業

輔導

轉職

輔導

青年職場輔導單位
業務職掌分工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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▎桃竹苗分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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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訓練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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▎桃竹苗分署

工作崗位訓練

• 雇主依照職缺所需要的知識或技能，安排職場導師提供

您職場引導及工作崗位訓練

• 依照訓練計畫內容規劃，進行部門輪調或職務輪調。

• 由雇主或職場導師依訓練計畫，進行考核。

訓練方式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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▎桃竹苗分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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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津貼發放方式

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
▎桃竹苗分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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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儲蓄帳戶

•參與「青年就業領航

計畫」將設青年儲蓄

帳戶（2年計畫領24萬

元、3年計畫領36萬元）

就學、就業及創業準備金

• 教育部每月補助就學、就業及創

業準備金5,000元，至多3年累存

18萬元（於受僱後，每二星期填

報體驗學習雙週誌）

穩定就業津貼

•勞動部每月補助穩定就業津貼5,000

元，至多3年領取18萬元（自就業保

險日起，每滿30日為1個月發給

青年儲蓄帳戶—準備金及就業津貼

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
▎桃竹苗分署

補助年限至多3年

◼ 穩定就業津貼：就業於同一雇主連續受

僱滿30日起90日內，得依規定向勞動部

申請穩定就業津貼每月5,000 元，未滿

30日時，依比率計算。

◼ 就學、就業及創業準備金：教育部補助

就學、就業及創業準備金每月5,000 元。

政府幫我準備一筆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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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青年就業

領航計畫

加入「青年儲蓄

帳戶」

補助(勞動部+教育部)

2年-24萬元
3年-36萬元

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
▎桃竹苗分署

青年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媒合就業，

並依法參加就業保險，受僱期間連續
滿30日之日起90日內，可以向工作
所在地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穩定

就業津貼。

穩定就業津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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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
核發津貼

就業

媒合
成功

檢附下列文件：

１.津貼申請書

２.身分證明文件影本

3 .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險資料同意書

4 .勞動部其他規定之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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▎桃竹苗分署

◼ 勞動部與教育部每3個月核發穩定就

業津貼與就學、就業及創業準備金，

並撥款至臺灣銀行所開設之青年儲

蓄帳戶。

◼ 青年於計畫完成後，可一次提領
青年儲蓄帳戶款項；但中途退出計

畫者，須經由教育部與勞動部共同

審查通過，才可以提領。

津貼請領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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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僱於同
一雇主且
連續滿
30日

依法參加
就業保險

公立就業

服務機構

提醒:
離職時，要記得向
公司申請離職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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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青年跨域津貼介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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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滿18至29歲，未在學而有就業

意願且初次跨域尋職之本國籍青

年（以下簡稱：未就業青年）。

適用對象
跨域尋職

•要件：

•畢業後無參加就業保險紀錄。

•未就業青年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

登記，經就業諮詢推介跨域面試或就業，

符合申請要件且連續受僱於同一雇主30日，

得向就業當地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出申

請

•連續30日受僱於同一雇主

最長12個月
註：申領租屋補助金或異地就業交通

補助金，於補助期間得互相變更申領，

合併領取期間以12個月為限。

青年跨域津貼介紹

補助期限

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
▎桃竹苗分署

青年跨域津貼申領期限
與給付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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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貼類別 申領期限 補助標準及金額

求職交通補助金
經就業諮詢及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，
推介地點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30公
里以上者，得申請之

每次500元，情形特殊者得於1,250元內
核實發給，1年以4次為限。

異地就業交通補
助金

勞工於連續受僱滿30日之日起90日
內提出申請

依就業地點與原日常居住處所距離每月
核發，最長以12個月為限。

30公里以上未滿50公里 1,000元/月

50公里以上未滿70公里 2,000元/月

70公里以上 3,000元/月

搬遷補助金 勞工於搬遷之日起90日內提出申請 核實發給，每次最高30,000元為限。

租屋補助金
勞工於受僱且租屋之日起90日內提
出申請

自受僱且租屋之日起，以租賃契約所列
租金總額之60％核實發給，每月最高發
給5,000元，最長以12個月為限。

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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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跨域津貼介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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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相關表單請參考下列網址：

https://www.wda.gov.tw/

cp.aspx?n=A25A31DE8D

66F1C6&s=7169BDFE53

85FB1E

提醒:
有意願要找跨縣市的工作前，記得一定要先主動告
知你的就服員~~才可以為您提供協助喔~~

https://www.wda.gov.tw/cp.aspx?n=A25A31DE8D66F1C6&s=7169BDFE5385FB1E
https://www.wda.gov.tw/cp.aspx?n=A25A31DE8D66F1C6&s=7169BDFE5385FB1E
https://www.wda.gov.tw/cp.aspx?n=A25A31DE8D66F1C6&s=7169BDFE5385FB1E
https://www.wda.gov.tw/cp.aspx?n=A25A31DE8D66F1C6&s=7169BDFE5385FB1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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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轉場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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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工自願離職時，
提前向雇主預告的時間

3個月≦工作年資<1年 提前10日預告

1年≦工作年資<3年 提前20日預告

工作年資≧3年 提前30日預告

媒合期限及轉職規範

20

工作不適合

該怎麼辦?

◼ 1年限1次職場轉換機會，且必須在離職後

60天內轉換到下一個職場。(第一次上工加

保日起算1年)。

◼ 離職退保日起15日內，應親自或書面通知

就業中心。

◼ 未通知或未於60天內再媒合就業，視同退

出本計畫。

舉例：如果您在112年8月2日離職，應於60

天內(112年10月1日前)完成轉職並上工加保。

若未在112年10月1日前上工加保，將視同

您要退出計畫唷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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▎桃竹苗分署

參加計畫

第一次上工加保日

112.8.3

第二次轉場機會

起算日

113.8.3

第三次轉場機會

起算日

114.8.3

參加3年期計畫

才有3次轉場機

會喔~

職場轉換限制與計算方式

21

112.8.3~113.8.2 113.8.3~114.8.2 114.8.3~115.8.2

1年只有1

次職場轉換
機會

原則上一年一次轉場機會，但有非自願性離職等不可歸責於青年之事由者，不再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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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職vs.退場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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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若您有轉換職場的需求時，應向勞動部勞動力

發展署○○分署就業中心的就業服務員提供申

請，由您的專屬就服員協助您辦理就業媒合。

轉換

職場

• 若您中途退出計畫，應向教育部提出申請，經

教育部與勞動部審查通過後，自退出日起，不

再發給穩定就業津貼。

退出

計畫

延伸問題：

從公司離職退

保=退出青領

計畫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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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叮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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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開職場時

好聚好散

◼ 離職前要提前告知公司，讓雇主有足夠時間

找人接替。

◼ 工作交接清楚，展現自己對工作的責任感，

避免衍生後續的問題，保護自己。

◼ 慎重處理每一份勞雇關係，職場上許多紀錄

會跟著您一輩子，好聚好散，從第一份工作

開始，為自己的職涯人生負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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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青年權利義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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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應該要知道的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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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了解雇主所提供的訓練計畫內容及職場導師姓名

2. 雇主如果變更訓練計畫內容，應該要徵得您的同意

3. 雇主不可以向您收取材料費、訓練費或其他不當費用。

4. 得以公假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或分署辦理的講習或活動，並配合結訓後的

成果發表及就業追蹤等事項。

5. 開始工作通知，自受僱加保日起15日內，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。

6. 離職或轉職通知，自離職退保日起15日內，親自或書面或電子通訊通知公立就

業服務機構辦理就業媒合服務

7. 正式上班後，務必記得每2星期到教育部指定網站填寫學習雙週誌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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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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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予核發津貼；已核發者，限期返還

(一)以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申請補助或資料有虛偽、隱匿等不實情事。

(二)為雇主或其負責人之配偶、直系血親或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。

(三)規避、妨礙、拒絕發展署或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查核。

(四)其他違反計畫規定，經通知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善。

◼ 依照計畫第17點規定，執行機關得會同相關機關派員實

地查核、電話抽查或郵寄問卷等，必要時並得查對相關

資料，(含出勤資料)雇主及青年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。

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
▎桃竹苗分署

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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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不得同時領取勞動部或其他政府機關相同性質穩定就業補

助或津貼。青年跨域津貼除外

◼ 參加本計畫期間，可參加不具正式學籍的課程(如推廣教

育課程、學分班、證照課程、在職訓練等)；或於執行計

畫第2年起，可以報考就讀大學進修學制學士班或參加

「大學進修部四年制學士班彈性試辦方案」。

◼ 提醒若有參加本署「雙軌訓練旗艦計畫」及「產學訓合作

訓練」者，不得申請本計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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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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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記得要接電話、簡訊與mail，以免錯過重要通知，

影響自身權益喔。

◼ 若有投遞履歷或是以面試完畢，請務必與就服員聯

繫，才能為您確認廠商是否有完成錄取作業喔。

◼ 若有意願尋找跨縣市的工作，請先與您的就服員聯

繫，才能協助評估是否有符合請領相關津貼的申請

資格喔~~

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
▎桃竹苗分署

29

柒、分署提供之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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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

桃園市

新竹縣

新竹市

南投縣

彰化縣

台中市

雲林縣

嘉義縣

台南市

嘉義市

高雄市
台東縣

屏東縣

花蓮縣

宜蘭
縣

新北市

基隆市

✓桃園就業中心

(委辦桃園市政府)

✓中壢就業中心

(委辦桃園市政府)

台北市

澎湖縣

連江縣

金門縣

30

桃竹苗地區地方政府
就業服務據點

本分署就業服務中心

桃竹苗分署

北基宜花金馬分署
中彰投分署

雲嘉南分署

高屏澎東分署

分署據點

✓竹北就業服務中心

✓新竹就業服務中心

✓苗栗就業服務中心

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
▎桃竹苗分署

◼ 辦理就業媒合：單一或聯合徵才活動，轉場及媒合後就業情形之追蹤。

◼ 專人媒合作業：提供專屬就業服務人員協助媒合就業。（青年可自本計畫網站查詢專

屬就服人員姓名、就業中心聯絡電話及專案媒合活動相關資訊）

◼ 一案到底就業服務：提供「單一窗口」、「固定專人」、「預約制」的客製化服務。

◼ 辦理職前訓練講習：職場安全衛生、職場面面觀、工作風格測驗與分析。

◼ 派員進行工作崗位訓練實地訪視、電話抽查或郵寄問卷。

◼ 受理及核發「穩定就業津貼」與「訓練指導費」的申請。

◼ 提供諮詢服務與申訴處理。

◼ 其他各項就業服務及職業訓練課程。

（台灣就業通網站 https://www.taiwanjobs.gov.tw/Internet/index/index.aspx）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與五分署為您做的事

31

https://www.taiwanjobs.gov.tw/Internet/index/index.aspx
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
▎桃竹苗分署

青領計畫各就業中心
就服員介紹

32

就業中心 聯絡人 聯絡方式 E-Mail

桃園就業中心
(委辦桃園市政府)

邱先生 (03)333-3005分機334 paul.chiu@career.com.tw

林小姐 (03)333-3005分機335 hsuan.lin@career.com.tw

中壢就業中心
(委辦桃園市政府)

郭小姐 (03)468-1106分機234 wen.kuo@career.com.tw

竹北就業中心 邱小姐 (03)554-2564分機3221 tine1007@wda.gov.tw

新竹就業中心 徐先生 (03)534-3011分機5236 whhsu@wda.gov.tw

苗栗就業中心 黃小姐 (037)358-395分機6407 kiss7173@wda.gov.tw

mailto:paul.chiu@career.com.tw
mailto:lucy.chou@career.com.tw
mailto:tine1007@wda.gov.tw
mailto:whhsu@wda.gov.tw
mailto:kiss7173@wda.gov.tw
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
▎桃竹苗分署

33

捌、其他宣導事項

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
▎桃竹苗分署

諮詢及申訴

34

◼ 教育部與勞動部共同組成輔導團，共同關懷輔導您在職

場訓練與就業的狀況，並協同各部會提供相關協助。

◼ 服務專線

教育部： (02) 7736-5422張小姐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桃園就業中心辦公室：

(03)4855368#1914~1917

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
▎桃竹苗分署

給參加青領計畫青年的
小叮嚀

35

配

合

事

項

依青年就業領航計畫規定：｢分署應為青年辦理至少六小時之職前訓練，其

內容包括勞工法令、職業安全衛生、工作態度等課程及工作風格測評。｣

未能參加實體講習活動的同學，請記得上網站觀看完本次講習影片，並填寫心得報告

回傳，才算完成職講習訓練喔~

心得報告採用google表單，看完影片就可以填寫回傳囉~

若另有生涯規劃不參加計畫、或是未於8/31前媒合成功者，記得要填寫停止參加計畫

切結書，填畢請交給你的專屬就服員喔~

確認錄取後，請一定要與您的專屬就服員保持聯繫，才能協助您確認上工公司職缺，

是否符合參加計畫身分資格，以及填寫穩定就業津貼申請表單，也會由就服員協助您

收取資料喔~~(需連續上工滿30天後，才可開始申請)

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
▎桃竹苗分署

上工前-放棄媒合切結書

36

依民法規定2023年1月1日起民法成

年年齡已下修至18歲。

未滿18歲的青年，才需要另外

請法定代理人簽名喔~~

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

署▎桃竹苗分署

教育部相關宣導
◆ 暫緩徵兵處理流程

37

◆ 如有收到「役男徵兵檢查

通知」或「役男抽籤通知

書」可先去體檢或抽籤。

◆ 如有收到徵集令(即兵單)請

洽教育部服務專線 02 7736 

5421 或02 7736 5422 以協

助處理。

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

署▎桃竹苗分署

教育部相關宣導
◆ 進修規定

38

◆ 補充說明:

執行計畫期間青年可

在雇主同意下利用非

工作時間參加未具正

式學籍的課程，如推

廣教育課程、學分班、

技能證照課程、在職

訓練等。

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

署▎桃竹苗分署

教育部相關宣導
◆ 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規定

39

◆ 就學配套規定

2 年計畫者，職
場體驗至少應累
計 600 日以上。

3 年計畫者，
至少應累計 900 
日以上

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
▎桃竹苗分署

執行單位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

聯絡電話： 03-4855368#1914~1917

青年就業領航計畫

-教育部 http://www.edu.tw/1013/Default.aspx

-勞動力發展署 ttps://youthjob.taiwanjobs.gov.tw/youthjob/

-台灣就業通 https://www.taiwanjobs.gov.tw/Internet/index/index.aspx

http://www.edu.tw/1013/Default.aspx
https://youthjob.taiwanjobs.gov.tw/youthjob/
https://www.taiwanjobs.gov.tw/Internet/index/index.asp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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